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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校園規劃委員會 114 學年度第 1 次會議 
會 議 紀 錄 

會議時間：114 年 9 月 17 日（星期三）下午 3 時 00 分 

會議地點：行政大樓五樓第一會議室 

 

主席：陳委員威戎                                   紀錄：邱鳳仙 

出席：謝委員昌衛、游委員竹、尤委員進欽、陳委員懷恩、余委員思賢（陳

副學務長志鈞代理）、王委員宜達、林委員世斌、李委員欣運、賴

委員軍維、吳委員德豐、林委員大森（王主任進發代理）、邱委員

聰祥 

列席：陳傑組長(吳技正長興代理) 

壹、會議開始 

報告出列席人數：應出席 13 人，實際出席 13 人，列席 1 人。 

貳、主席致詞 

參、報告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校園規劃委員會 112 學年度第 1 次會議、113 學年度第 1、2 次會議執

行情形追蹤表。(詳如附件 1，P.1-3)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為規劃於本校西北側延英樓與生資學院間區域(園藝舊館及已拆溫室

區域)增設停車場，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案經 114 年 9 月 1 日簽核示，提案校規會審議(詳如附件 2，P.4-5)。 

二、 近來師生多次反應校內停車空間不足，故規劃於本校西北側延英樓

與生資學院間區域(園藝舊館及已拆溫室區域)增設停車場(位置如附

圖)。其中第三學生宿舍基地(園藝系舊館處)將配合宿舍擬採地下室

停車場，而宿舍以外之停車場形式將於後續再行討論。 

三、請准予於前揭區域增設停車場。 

擬辦：依會議決議續辦。 

決議：照案通過補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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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意第三學生宿舍基地地下增設停車場。 

二、為因應目前校內停車位不足問題，於第三學生宿舍興建前，暫時在

宿舍基地(園藝系舊館處)兩側設置臨時停車區一及臨時停車區二

（詳如附件 3，P.6）。 

三、未來第三學生宿舍整體規劃，應整併前項臨停一及二辦理，預留空

間整併設計，同時應充分考量周邊經德大樓之機能整合界面。 

伍、臨時動議：無。 

陸、建議事項： 

一、謝副校長昌衛建議： 

為避免教學、研究資源重複建置形成浪費，推出共構化模式，可

以集中資源於共構實驗室，開放各系所使用；亦可成立研發展示

空間，提供學校亮點特色展示場域，讓校外人士更可全面瞭解學

校特色，毋須到各個系所逐一觀摩。 

另推出集合式宣傳，不僅美宣、活動宣傳有利招生，也可將校友

募款的成果效益加強宣傳，讓校友更能持續投入資源支持學校長

遠發展。 

二、陳教務長懷恩建議： 

非常贊同謝副校長的共構化模式，教務處推出「AI 賦能教室建置

案」就是為了集中資源，建構一間大家可以共同使用的大型電腦

教室，非常感謝圖資館願意承接本建置案，不僅未來可以節省各

院建置及養護電腦教室的成本，也可集中資源養護，讓其能提供

與時俱進的功能，惟建置時更要考量其未來網路及電力的使用需

求。 

三、王總務長宜達建議： 

「AI 賦能教室建置案」也是因應時代的趨勢，後續工程發包由總

務處承接，惟其需要大電力建構更為其重中之重，建請由教務處

評估該需求，後續俾利總務處與台電接洽電力置配事宜。 

柒、散會：下午 4 時 50 分。 



 

國立宜蘭大學校園規劃委員會 112 學年第 1 次會議 
決議案執行情形追蹤表 

 會議日期：112 年 10 月 12 日 

提
案 

案由及決
議事項 

承
辦
單
位 

執行情形 
(追蹤日期： 

112年11月27日) 

執行情形 
(追蹤日期： 

113年3月15日) 

執行情形 
(追蹤日期： 

113年11月26日) 

執行情形 
(追蹤日期： 

114年5月1日) 

執行情形 
(追蹤日期： 

114年9月17日) 

三 

案由：關於創新
育成中
心辦公
室搬遷
至三創
中心，提
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
過。 

研
究
發
展
處 

目前尚於場地
設計規劃中，待
空間規劃完成
後即搬遷至三
創中心。 

創新育成中心
原規劃搬遷至
三創中心之目
的為協助其活
化空間，以增加
使用率，但現階
段三創中心之
相關規定若舉
辦活動無學生
則須支付場地
費，經考量研發
處內部仍需協
調，故擬請暫緩
搬遷一案。 

經與研發處內
部討論後，因依
三創圓夢中心
目 前 使 用 規
範，舉辦之活動
若無學生參與
需支付相關場
地費用。與原先
預計規畫情況
不同。故為避免
影響後續場地
使用，本中心擬
申請撤回本案。 

經與研發處內
部討論後，因
場地後續另有
其 他 規 劃 使
用，故暫緩搬
遷。後續依校
內規劃結果，
另提案校規會
申請。 

研發處回覆： 
經與研發處

內部討論後，
因場地後續另
有其他規劃使
用，故為避免
影響後續場地
使用，本中心
擬申請撤回本
案。 
 
總務處回覆： 
盤點經德大

樓空間後，進
行重新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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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校園規劃委員會 113 學年第 1 次會議 

決議案執行情形追蹤表 
 會議日期：113 年 11 月 26 日 

提案 案由及決議事項 承辦
單位 

執行情形 
(追蹤日期：114年5月1日) 

執行情形 
(追蹤日期：114年9月17日) 

一 
案由：金六結農場使用分

區變更乙案，提請
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總務
處 

配合向主管機關申請使用分區
變更，續提本案基地未來使用
規劃予本會最近一次會議審
議。 

已提113年第2次校園規劃委
員會審議。 

二 

案由：有關爭取教穡大樓
大教室(原住民族
學生資源中心舊
址)作為排課運用
乙案，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教務
處 

1.配合總務單位對外募款以進
行教室裝修及教學器材設置。 

2.預計於 114 年 6 月底前確認募
款額度能否含括，若無，將請
本處另覓經費處理。 

1.經與總務處確認，本案未納
入募款規劃。 

2.已請廠商進行規劃及估
價，並將另行爭取適當經費
挹注辦理。 

七 

案由：電機資訊學院格致
大樓開放空間門
禁改善案，提請審
議。 

決議：關於設置門禁提升
師生安全乙項，原
則同意；惟所提設
置柵欄規劃案是
否能有效防堵有
心人士進入，且相
關門禁設施設置
亦應有建築及消
防等相關法規之
適法性審查，敬請
一併納入門禁規
劃考量。 

電機
資訊
學院 

已規劃在新設門禁柵欄上方，建
置 AI 影像辨識電子圍籬(高靈
敏度、低誤報率)，可有效防堵
有心人士進入。並已在聯繫建築
及消防技師工會，洽詢相關法規
之適法性審查作業，將依決議持
續進行格致大樓開放空間門禁
改善工程。 

校長指示事項： 
一、 所提設置柵欄規劃案，經

相關主管會同現勘後均不
認為妥適，有違校園整體
規劃且易有學院設限藩
籬，不利校園整體發展。 

二、 另電資學院自行調整消防
設施，將防火逃生門開門
方向相反等，恐違反消防
法規規定且有安全逃生疑
慮，請總務處協助辦理該
大樓消防設施設備檢討。 

電資院回覆： 
一、依校長指示及主管徵

詢，電機資訊學院格致大
樓，電動圍籬(含 AI 影像
辨識)設置案尚有消防及
校園整體規畫疑慮，應優
先美化中庭景觀，俟通過
消防安全檢查及整體規
畫協商後，再做後續建
置。 

二、依校長指示，請總務處協
助辦理該大樓消防設施
設備檢討。 

 
總務處回覆： 
經洽建築師表示，舊有建築

物安全逃生係屬公共安全檢
討範疇，如要調整，應經消防
單位同意。 
 
 

 

附件頁碼 2



 

國立宜蘭大學校園規劃委員會 113 學年第 2 次會議 
決議案執行情形追蹤表 

 會議日期：114 年 5 月 1 日 
追蹤日期：114 年 9 月 17 日 

提 案 案由及決議事項 承 辦
單 位 

執行情形 

一 

案由：配合本校金六結農場申請將
轄管部分土地使用分區變更
為「學校用地」，擬將該區規
劃為多功能教育園區乙案，
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總務處 

本案業於 114 年 6 月 25 日以宜大總字第
1141000755 號函請市公所協助辦理使用分區
變更，114 年 7 月 1 日宜蘭市公所以市工字第
1140013262 號覆，本案申請變更使用分區乙
案，將請其委外顧問公司納入「變更宜蘭市都
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 

二 

案由：為工學院與時習大樓間空地
做為工學院使用案，提請討
論。 

決議： 
一、本案空間原植栽景觀區直接

樹木砍伐做為腳踏車停車
場，有違校園整體規劃程序。 

二、對於本案直接切除無障礙設
施欄杆形成缺口，是否符合
無障礙法規規定，請總務處
協助處理確認符合法規規
範；囿該空間依序應由學校
管理，提供工學院使用。 

三、學校既有建築及設施應符於
政府相關法規規範，若有變
更需求（如裝修工程、電力
工程、消防設施、無礙障設
施等），應先循行政程序洽請
各專責單位協助‧ 

四、各單位於辦理相關採購案
件，應依政府採購法及相關
程序辦理，以符合法規及提
升政府採購效益。 

工學院 

工學院回覆： 
本空間規劃為腳踏車停車空間後，解決了學

生停人行道的亂象。關於欄杆缺口是否符合法
規，在總務處確認前先行接回缺口，後續請總
務處協助辦理。 
 
總務處回覆： 
經現勘，工學院已將無障礙設施欄杆缺口

接回，另尚須將樓梯拆除，餘符合法規規定。 
 
 
 

臨時
動議
一 

案由：工學院後面及周邊長時間環
境雜亂無法有效清理，影響
校園環境觀瞻，應請重新檢
視分權負責範圍及權責人
員，提請討論。 

決議：請主任秘書邀總務處、人事
室等共同研商各棟大樓管理
員及人員管理調度機制，以
維妥適。 

謝副校
長昌衛 

總務處回覆： 
一、本校已於 114 年 6 月 17 日 113 學年度第

16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各大樓及環境
清潔管理責任區分表（含颱風整備及復原
階段）」並公告施行，日後各大樓周遭環
境請依該區分表附圖自行派員檢整。 

二、各大樓管理員已簽准統一歸總務處編制，
惟相關差勤管控仍由各派駐單位管理，各
大樓管理員並應同時受派駐單位指揮監
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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